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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地利〉克伦克尔先生主席:

录目

人权问题

人权文书的执行

议程项目 9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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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 10 时 20 分 宣布开会 。

\权问题议程项目 97 :

人权文书 ?J执行 (A/4 7 /40， A/47/41 , A/47/44 , A/47/427 , A/47/428 , A/(a)

47/429. :\/47/518 , A/47/628 , A/47/632 , A/47/662)

介绍性说明

1. HOUSH\1AND 先 生 (人权事务 中 心 国 际 文 书 和程序执行处主任 〉 说 ， 目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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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1 64个国家是 7个人权文书中一个或几个的缔约固。第三委员会将审议有关实施

这些公约的一圣重要问题，包括为人权条约机构筹足经常预算资金的问题。大会在第

46/111 号 决议 立 请 《 消 除 一切形 式种族歧视 国 际公约 》 、 《 禁止酷刑和其他残 忍 、 不

以便在切人道或有辱人寻均待遇或处罚公约》的缔约国优先审议所有可能的措施，

实、有保障的基巳上支付实施这些条约的费用，包括通过对这些条约的资金规定的修

正案。此类修三卖其后由这两个条约的缔约国通过，但须经大会批准后才能生效。秘

书长关于为各，\叹条约机构的业务筹足资金所涉问题的报告 (A/47 / 5 1 8)提供了这

一问题的详细专景资料。

2. 第 三 委 更 会还收到 了 人权条约 机构 主持人第 四 次会议 的报告(A/47/638) ， 该

会议是根据大会第 46 /1 11号决议和人权事务委员会第 1 9 9 2 /15号决议举行的。由于

1990 年 以来人叹条约 缔约 国 明 显增 加 ， 第 三 委 员 会 亦须 审 议为 条约机构 的运转配备

充足人力资源芒习题。最后，已出英文版和中文版的《人权报告手册》目前正在译成

法工、俄文和西班牙文，预期在 1 9 93年上半年以这些文种出版。阿拉伯文、

3. 第 三 委 更 会还 收到 了 秘 书 长根据大会第46/112 号 决议提交 的 关 于 《儿 童 权

利公约》的现，三::.-:-'报告 ( A/ 4 7 / 4 2 8)，以及儿童权利委员会的报告 CA /47 / 4 l) o 自 1 9 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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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9月 2日该公约生效以来，已有 1 26个国家批准或加入了该公约，另有 27个国家

签署了该公约。儿童权利委员会于 1992年 9月 30日至 10月 18日在日内瓦举行了

第一届会议，会议关注的主要问题是能够确保与各专门机构和其他联合国主管机构

以及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进行有效合作的组织问题和方式。儿童权利委员会已对其未

来工作量的规模表示特别关注，并建议从 1 993年起至少每年安排两次委员会常会，

并成立一个会前工作组，在每次会议大约两周前碰面，以便对各种报告进行初步审查

和审议有关技术援助和国际合作的问题。儿童权利委员会还要求在 1 992年底前安排

一个工作组全体会议，会期一周，以筹备对第一轮报告的审议。可以忆及，大会在其

第 4 6/1 12号决议中批准了该委员会在此基础上的未来的工作安排。该委员会通过的

其他建议包括信息来源问题;该委员会与其他联合国机构和条约机构的关系 p有关公

约和该委员会工作信息的传播，以及对世界人权会议筹备委员会的建议。

4. 儿童权利 委 员 会于1992 年9 月28 日 至10 月9 日 在 日 内 瓦举行 了 第 二届 会

议，继续讨论有关该委员会工作方法的事项。该委员会提到了它于 1 992年 6月在厄

瓜，多尔的基多为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举行的第一次非正式磋商，井表示希望将来在

世界其他地区也能组织类似的非正式会议。此外，该委员会还讨论了它参与世界人权

大会筹备活动以及对人权条约机构主持人第四届会议的贡献。根据大会第 46/112号

决议，秘书长已召集了该公约的缔约国举行一次简短的会议，以确定该委员会的会期

和未来会议的安排。在 1 992年 11月在纽约举行的这次会议土，缔约国通过了该委员

会未来的工作安排，主要是每年举行两届会议，每届会议的会期为两三周，以及每届

会议前设立会前工作组。按照该公约第 43条第 10款的规定，这一决定已提交大会本

届会议供批准。第三委员会已收到载于文件 A/47/667中的这项决定。

5. 人权事务委 员 会 的报告 (A/47/40 ) 指 出 ， 该委 员 会在其第 四 十 三到 第 四 十五

届会议土审议了缔约国根据公约第 40条提交的所有 13份报告。此外，该委员会根据

任意议定书通过了有关 19个案例的最终意见，并宣布其他 31个案例不可接受，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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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了对其的审议。该委员会还决定通过对缔约国报告的最后评论，这些评论反映了

该委员会整体的意见，包含了对各国政府为更有效执行公约规定可采取的立法步骤

的建议。

6. 人权事 务委 员 会更新 了 对有 关酷刑 或其他残忍 、 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 的

第 7条以及剥夺自由的第 10条的一般性评论。它还决定更新有关思想、信仰和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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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以及政治参与权利的一般性评论。此外，该委员会第四十五届会议决定开始编写

有关公约和任意议定书保留意见的一般性评论。

7. 第 三委 员 会还收到 经济 、 社会 、 文化权利 委 员 会 的报告(E/1992/23) 。 该 委

员会在其第六届会议期间审查了 8个缔约国提交的 10份报告，使该委员会到那时为

止审查的报告忌数达到 66份。鉴于缔约国递交的报告长期积压，有待审议，经济及

社会理事会授权该委员会在 1 993年上半年再举行一次特别会议。该委员会深切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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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缔约国没有按照公约履行其提交报告的义务，因此决定对逾期 10年或更长时间

的初步报告和逾期 5年或更长时间的定期报告建立一种新的程序。

8. 该委 员 会 己要 求其成员 之 一草 拟 关 于如何尽可 能促进老年人经济 、 社会和文

化权利的一般性意见，以供该委员会在将来的会议上审议。该委员会讨论了在评价经

济、社会和文化叹利的实现方面如何应用经济和社会指标，以及是否需要制订一项公

约任意议定书.为审议控诉规定程序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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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第 三 委 员 会还收到 禁止 酷刑 委 员 会 的第 五份年度报告 (A/47 /44 ) 。 截 至1992

年 1 0 月 31日，已有 69个国家批准，加入或继承了该公约，另有 15个国家签署了该

公约但尚未批;佳，有 28个缔约国做出公约第 21和 22条所规定的声明， -个缔约国

只做出第 21条生二定的声明，使做出第 21条规定的声明的缔约国总数达到 29个。禁

止酷刑委员会在日内瓦举行第七、八届会议期间审议了 11个缔约国按照该公约第

--11J
19 条提 交 的报 告 ， 讨论 了 各种 其 他 事项 ， 如加 强 与 联 合 国救援遭 受 酷 刑 者 自 愿基金

董事会的合作，苦动以及对这些活动的协调，公约任意议定书草案的问题，以及参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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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人权会议筹备活动的问题。该委员会还继续进行了公约第 20条项下的工作，并结

束了对按照公约第 22条提交的两篇来文的审议。

10. 最后 ， 他指 出 ， 自1991 年津 巴布 韦 和 爱沙尼亚和1992 年立 陶 宛加入 《 防止

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以来，该公约缔约国的总数已达 106个。秘书长的报告 (A/

47/427) 表 明 了 这 一 点 。 关于 《 保护所有移徙工人及其家庭成 员 权利公约 » ， 秘 书 长

的报告 (A/47 / 429)指出这个文书只有两个签署固，而且迄今为止尚无批准和加入

的国家。

11. 主席 指 出 ， 秘 书 长 的说 明(A/47/434) 在封面上被错误地归入议程项 目97

(a) 而 非 9 7 (b) 。 议程项 目97 (a) 将单独 审议 ， 而 议程项 目 9 7 (b) 和97 (c) 将

一并审议。在正式会议之后将举行二次非正式会议，讨论人权文书的执行。

上午 10 时 5 0 分散会 。




